关于攀枝花市东区2024年决算和2025年
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东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：
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，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2024年决算和2025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2024年决算情况
2024年是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关键一年，是东区加快创建全国百强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攻坚之年。一年来，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，全区财政工作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紧紧围绕区委总体工作思路，严格执行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，全力以赴抓收入、优支出、强争取、促共富、惠民生、防风险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。
（一）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1.一般公共预算
（1）决算平衡情况
2024年，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,268万元（完成预算的103.4%，增长3.98%）、上级补助收入147,074万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1,370万元、调入资金1,000万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,054万元、上年结余66,844万元，收入合计341,610万元；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7,787万元（完成预算的93.91%，增长10.23%）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0,870万元、上解支出42,736万元，支出合计271,393万元。总收支相抵结余70,217万元，在按政策规定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,453万元后，年终结余56,764万元。
与向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东区上级补助收入增加3,942万元，总收入增加3,942万元；上解支出增加277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249万元，年终结余增加3,416万元，总支出增加3,942万元。收支变化原因主要是：根据上下级结算变动相应调整补助数和上解数；根据年终账务清理结果相应调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年终结余。
（2）收入决算主要情况
2024年，区级税收收入61,260万元，为预算的100.43%，增长1.95%；非税收入38,008万元，为预算的108.59%，增长7.45%。税收收入中，增值税23,900万元，为预算的100.47%，下降6.51%；企业所得税8,479万元，为预算的100.06%，增长4.32%；城市维护建设税5,308万元，为预算的100.4%，下降7.2%；耕地占用税4,371万元，为预算的101.53%，增长50.83%；契税4,325万元，为预算的100.58%，增长12.05%。非税收入中，专项收入7,118万元，为预算的100.25%，下降4.76%；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1,285万元，为预算的107.08%，下降23.05%；罚没收入3,523万元，为预算的99.94%，增长25.06%；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24,746万元，为预算的113%，增长9.03%。
（3）支出决算主要情况
2024年，东区教育支出39,529万元，为预算的95.55%，增长0.02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,199万元，为预算的96.41%，增长9.23%；卫生健康支出17,060万元，为预算的92.97%，增长1.49%；公共安全支出4,307万元，为预算的94.1%，增长20.44%；节能环保支出11,791万元，为预算的91.68%，增长104.7%；城乡社区支出16,640万元，为预算的84.07%，下降55.8%；农林水支出5,735万元，为预算的95%，增长13.52%；住房保障支出27,444万元，为预算的93.03%，增长3.75%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,023万元，为预算的94.35%，增长92.3%。
（4）总预备费使用情况
2024年，东区总预备费预算2,100万元，实际支出2,100万元，主要用于应急能力提升、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。
（5）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
2024年，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超收3,268万元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超收收入已全部补充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（6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使用及结余情况
2024年初，东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16,054万元，全年动用16,054万元，主要用于弥补因财力减少产生的民生支出缺口。当年超收收入3,268万元以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余资金10,185万元补充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，年终结余13,453万元。
（7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2024年，全区行政事业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支出301.67万元，较上年增加1.39万元，增长0.46%，主要原因是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增加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8.9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8.92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41.45万元，较上年减少7.35万元，下降2.95%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29.29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9.29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2.16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6.64万元，下降14.73%）；公务接待费51.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0.18万元，下降0.35%。
2.政府性基金预算
2024年，东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,874万元（为预算的80.14%，增长8.28%）、上级补助收入17,840万元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42,546万元、上年结余1,402万元，收入合计169,662万元；东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6,370万元（为预算的86.94%，增长143.59%）、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82,030万元，支出合计138,400万元。总收支相抵结余31,262万元。
与向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上级补助资金减少171万元，总收入减少171万元；年终结余减少171万元，总支出减少171万元。收支变化原因主要是：根据上下级结算变动相应调整补助数和结余数。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2024年，东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,000万元（为预算的100%，增长257.14%）、上级补助收入4,315万元、上年结余72万元，收入合计5,387万元；东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,177万元（为预算的85.47%，增长146%）、调出资金1,000万元，支出合计5,177万元。总收支相抵结余210万元。
与向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收支无变化。
4.转移支付情况
2024年，上级下达东区转移支付补助169,229万元，其中：财力性补助64,463万元，占比为38.09%；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补助24,128万元，占比为14.26%；专项转移支付补助80,638万元（包含一般公共预算补助58,483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17,840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4,315万元），占比为47.65%。
5.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2023年末，东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01,408万元（一般债务132,278万元、专项债务69,130万元）。2024年上级转贷东区政府新增债券134,816万元（一般债券500万元、专项债券134,316万元）、再融资置换债券19,100万元（一般债券10,870万元、专项债券8,230万元），当年偿还到期政府债务19,100万元（全部通过争取再融资置换债券），年末东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36,224万元，控制在上级核定的债务限额485,967万元以内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34,181万元、余额132,778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51,786万元、余额203,446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与向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债务限额和余额均未发生变化。
（二）重大政策执行情况
2024年，我们认真落实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，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、提质增效，为加快创建全国百强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。
1.狠抓财源建设，增强共同富裕保障。紧紧围绕做大综合财力目标任务，通过抓收入、争资金、盘存量等方式千方百计做大财力规模，全年综合财力首次突破30亿元大关，为共同富裕实验区建设奠定财政基础。全年落实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49,035万元，切实减轻经营主体负担。加强对重点税源、重点项目跟踪服务，实行清单化管理，清缴各项欠税25,093万元。持续推进国有资源（资产）盘活，实现水库经营权出让收入6,980万元、棚改腾空地出让分成1,099万元，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创历史新高。树立“抓争取就是强财政”理念，全年争取各类上级资金323,145万元、同比增长86.2%，完成全年确保目标的162.2%，争取总额创历史新高，位列全市第1位。
2.强化支出管理，着力办好民生实事。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从严从紧安排非刚性、非重点项目支出，坚持严管控、保重点，全年一般性支出压减10%，挤出更多资金用于民生保障。安排教育、卫生健康、社会保障和就业等资金86,788万元，支持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、提高医疗健康保障能力、扎实推动“消底、提低、扩中”行动。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坚定不移地优先保障民生领域，不断增进民生福祉、夯实共同富裕根基，全年民生支出投入159,305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73.15%、较上年提升2.81个百分点，高于全市平均水平4.54个百分点。
3.坚守底线思维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。积极抢抓中央推出一揽子化债政策契机，全年争取化债专项债券115,100万元用于化解存量隐性债务，有效减轻了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。通过安排预算资金、争取再融资债券等方式及时偿付到期政府债务本息26,196万元；严格落实隐性债务化解计划，全年化解隐性债务125,899万元、年度化解完成率107.78%。不遗余力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，千方百计降低政府债务风险，全年政府隐性债务率降至236%，成功实现“四连降”。大力推进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化解，全年偿还拖欠账款161笔、12,913万元，清偿率100%。牢牢兜住“三保”支出底线，坚持把“三保”支出纳入区级财政保障的优先序列，全年完成国省标准“三保”支出77,457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5.57%，未出现系统性、区域性“三保”风险。财政各项风险均在可控范围内。
4.完善财政管理，提升财政治理效能。修订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等管理制度，编印《财政应知应会读本》，从制度机制上规范全区财政财务管理。进一步加强库款管理与预算执行、债券资金、账户规范等统筹协调，建立库款运行动态监测机制，不断提升库款监测水平和保障能力。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实现绩效目标编制、运行监控、绩效自评全覆盖，对8个预算单位和16个项目开展重点评价，涉及财政资金2.15亿元。严格规范政府采购管理，全年完成计划审批103项（次）、金额13,584万元；政府采购项目备案97项（次）、金额12,460万元。紧盯“三公”经费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、津贴补贴规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20余次，完成问题整改100余个，持续规范财经纪律。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规范性和安全性。
（三）落实人大决议情况
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等规定，主动接受人大审查监督，分别报告了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、2023年财政决算和2024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、2024年调整预算方案、2023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等。全面落实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，持续加强预算管理、政府债务、预算绩效、财政监督等方面工作，不断提升依法理财能力。
以上2024年东区财政决算，请予审查批准。
二、2025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
1.收入情况。1至6月，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4,319万元，为预算的50.3%，增长7.27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31,381万元，为预算的49.03%，增长2.17%；非税收入22,938万元，为预算的52.13%，增长15.13%。
2.支出情况。1至6月，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16,592万元，为预算的51.27%（含上级专项补助列支，下同），增长27.45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1.收入情况。1至6月，东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,917万元（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,913万元），为预算的14.59%，增长646.04%。
2.支出情况。1至6月，东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5,749万元，为预算的50.06%，增长121.25%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1.收入情况。1至6月，东区暂未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。
2.支出情况。1至6月，东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408万元，为预算的17.29%，下降40.09%。
（四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2024年末，东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36,224万元（一般债务132,778万元、专项债务203,446万元）。1至6月，上级转贷东区政府新增债券94,800万元（一般债券200万元、专项债券94,600万元）、再融资置换债券19,100万元（全部为一般债券），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20,552万元（争取再融资置换债券偿还19,100万元、财政预算资金偿还1,452万元），截至6月底，东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29,572万元，未超过预计债务限额506,96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34,381万元、余额131,526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72,586万元、余额298,046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三、2025年财政工作情况
（一）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
紧紧围绕“强区引领、两试担当、五地协同、共富幸福”工作体系，严格执行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和决议，以“做大综合财力、强化共富保障”为核心目标，全力以赴抓收入、保重点、防风险、强管理，全力实现财政平稳运行。
1.全力以赴抓收入。一是及时分解下达全年财政收入和争取资金目标任务，强化研判和调度，组织召开2025年财税工作会、一季度“开门红”调度会、向上争取资金工作会以及“双过半”调度会等专题会议，压紧压实工作职责，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“双过半”目标。二是制定《攀枝花市东区国有资产资源清理盘活工作机制》，分领域制定盘活利用方案，有序推进资源（资产）盘活利用，上半年盘活皮带运输股权4,316万元，进一步拓宽了非税来源。三是完善争取资金激励机制，统筹安排项目包装储备暨争取资金专项经费900万元，切实增强部门向上争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印发《2025年东区转移支付争取清单》，做实做细向上争取资金和项目谋划，为区级各部门争取资金提供方向和重点。上半年全区争取各类上级资金197,446万元、同比增长86.99%。
2.全力以赴保重点。千方百计做好“三保”、债务还本付息、隐性债务化解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，避免刚性支出风险，未发生“三保”支出风险事件以及债务违约等情况，全区保持较好支出强度，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27.45%、增幅位列全市第3位，较上年同期提升12.01个百分点。坚持“财政为民”，印发《东区民生保障政策清单》，确保各项惠民政策精准落地，最大限度筹集资金保障民生支出需求，定期调度和通报民生支出进度，上半年民生支出80,121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8.72%。全力筹集资金清偿新一轮拖欠企业账款，上半年清偿122笔、9,274万元。强化投资拉动，上半年争取新增债券、中省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建设资金33,040万元，有力支持全区重大项目建设。
3.全力以赴防风险。配合财政部四川监管局开展2024年隐性债务核查工作，确保东区隐性债务化解真实、有效。做好债务链接，积极争取再融资债券支持，上半年争取再融资置换债券19,100万元、同比增长9.77%，占全年置换计划的84.14%，极大缓解到期政府债务偿付压力。加快隐性债务化解进度，持续用好一揽子化债政策，上半年通过争取化债专项债券、安排预算资金、核销核减等方式化解隐性债务84,773万元（包括市级下划棚改债务本息78,091万元），化解进度85.03%，在全市排第1位。全力推动兴东集团退出融资平台公司名单，上半年通过隐性债务、金融债务双清零方式实现东区融资平台公司数量清零目标。
4.全力以赴强管理。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印发《东区财政绩效监督“三管三必须”实施细则》，修订完善预算绩效目标、事前绩效评估等管理办法，强化绩效约束。扩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覆盖范围，选取10个部门和20个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财政资金4亿元，评价对象增长25%、评价金额增长86%。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编制2025—2027年改革方案，建立“政府贡献度+经营效益”差异化考核模型，公平衡量企业承担政府业务的贡献和企业效益，制定《攀枝花市东区区属国有企业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》，强化全方位监督，促进区属国企健康稳定发展。开展“千企万户大走访”“金融问诊”活动，实现“一企一策”精准对接；创新设立“企业政务+金融服务”专窗，实现开户、融资等28项业务一站式办理。加强财政业务培训，组织90家单位230余人开展财政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，提升财政管理法制化、规范化水平。制定2025年财政监督检查计划，开展各类监督检查20余次，涉及单位30余家，发现问题100余条，并推动问题整改、制度完善，进一步维护全区良好财经秩序。
（二）下半年财政工作安排
1.聚焦精准施策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。一是推动消费提振、经济运行回升向好“21条”等扩内需、稳增长政策落地落实，综合运用减税降费、产业扶持、财金互动等政策工具支持产业发展，全面助力经济回升向好、稳量提质。二是强化投资拉动作用，用好用足中省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，全力做好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保障，为经济稳定运行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。三是深化区属国企改革，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三年行动，持续完善“1+2+N”现代化管理体制，打造区域优质国企；加快推动闲置资源（资产）市场化盘活，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能。
2.强化财力提升，夯实共同富裕保障。一是围绕做大综合财力目标，紧抓挖潜增收主线，确保完成年初收入目标任务、力争实现超收，并通过争资金、盘存量等方式全力以赴做大财力规模，力争全年政府综合财力突破34亿元。二是牢牢把握国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共同富裕试验区、县域经济百强区接续培育等政策机遇，重点围绕财力性补助、新增债券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中央（省）预算内投资补助、产业发展、民生政策补助等领域全力做好争取工作，力争全年向上争取资金完成35亿元以上、增长9%以上。三是聚焦破解共富资金不足、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等问题，围绕多元投入分配机制改革，全方位构建财政资金、信贷资金、保险资金、债券资金、社会投资、捐赠资金等主体多元、资金多元的投入机制，夯实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资金保障。
3.紧扣重点需求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。坚决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各项过紧日子要求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全年一般性支出压减达到10%以上。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、民生所盼。全面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政策，加大对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“一老一小”等方面的资金保障力度，确保全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继续稳定在70%以上。强化财政资金资源统筹，聚焦重大战略、重点领域、重要环节，加大财政支出强度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切实保障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落地。
4.筑牢风险防线，守稳财政运行底线。继续紧抓中央推出一揽子化债政策契机，全力争取化债专项债券和再融资债券，用于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偿还到期债务本金，减轻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。全力降低债务风险，进一步做大政府综合财力，同时做好市级下划棚改利息核销核减工作，确保2025年东区债务风险等级由“橙”转“黄”（政府隐性债务率控制在200%以下）。用好清偿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，加快资金支付，确保完成全年清偿目标。进一步健全债务风险预警、监控、联动等各项机制，坚决防止法定债务违约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、杜绝新增非标债务，加强区属国企债务监管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，确保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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